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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重构
四川乡村权力结构的努力与成效

冉　 绵　 惠
（西南交通大学 政治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３１）

　 　 摘要：建国初期，中共对重构乡村权力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及政策，要求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彻底消灭

农村中的封建势力，依照政府政策法令和法律制度去根本改造旧的乡村权力结构、废除保甲制度、取缔反动会道

门，建立以贫雇农为骨干的新型乡村权力结构。 四川乡村权力重构经历了从暂时利用原乡保人员维持原状到采取

措施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农民协会并发挥基层政权作用、从试点到普遍建立乡政权、健全乡政权工作制度以加强乡

政权战斗力的几个阶段，由此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由保甲长、乡绅、袍哥、宗族势力等构成的乡村权

力结构解体，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乡村民主政权得以建立起来，进而实现了对乡村权力结构的根本改造和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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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关于建国初期中共重构乡村权力的相关研

究还比较薄弱，既有论著多局限在基层政权建设的个案

研究，尤其缺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制度设计与实际

效果相比较、兼有定性和定量分析、整体考察和个案研

究相结合的力作①。 四川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据

点，建国之初的四川②新生政权面临着匪特遍地、溃兵成

群、社会形势极其复杂的基层政权建设局面，中共重构

四川乡村权力所面临的问题突出，所取得的成就尤大，
对中共乡村权力重构产生的影响明显。 本文拟就此问

题做一探讨。
一　 建国初中共重构四川乡村权力结构的背景

（一）解放初四川乡村权力结构现状及其特点

国民党势力自 １９３５ 入川始就在四川建立保甲制

度，目的是打破传统的乡村权势结构，以实现国民党对

乡村政权的控制。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推行，在四川部分

地区基层乡村社会中，以保甲长为主干的基层乡村权力

格局得以形成。 四川哥老会出现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代

中后期，北洋政府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哥老会活动则有

由地下潜势力向公开、合法化团体发展的势头，对四川

乡村基层社会具有相当的控制力，逐渐改变了传统士绅

控制四川乡村社会的局面，大致形成了“以政统绅，以绅

统袍”的乡村权力格局。 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四川新都等

十二县的调查：“各地哥老势力虽潜滋暗长，不无可虑，
但公然假借哥老势力干涉地方政治之事尚不多见，质言

之，新都等十二县尚系以政统绅，以绅管袍，故其危害尚

非显著。 再者，帮会势力近已渐次侵入各县，参与其事

者亦不乏人，窃以为哥老之肆行无忌，原因固多，政府之

纪纲废弛，地方之正气不伸，似亦难辞其咎。”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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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推行的保甲制度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对乡

村社会的控制，原有的士绅和袍哥势力则借助保甲制度

延续了其对乡村社会的实际控制，保甲制度成为国民党

和士绅袍哥都要利用的基层行政制度。 一方面，当时的

四川士绅，或直接担任乡镇保甲长，或通过自己的势力

影响和左右地方基层权力的运作。 许多贤良正绅本来

不愿充任事繁位轻的保甲长，但 １９４５ 年《新津县永商乡

造呈的各保当选正副保长姓名清册》却记载了当时当选

的保长副保长绝大部分是士绅的情况：当选正保长 ３６
位，士绅占 ２６ 位，其中 １８ 位士绅曾经或已是现任联保

长、保长、副保长、甲长等；当选副保长 ３６ 位，士绅占 ３４
位，其中有 ６ 位士绅曾经或已是现任保长、副保长④，说
明在某些时段四川某些地区士绅担任保甲长还是比较

普遍的。 比较而言，新县制实行后，这种情况可能更显

著些。 当然，也有土豪劣绅通过各种办法谋求乡镇保长

位置，“土劣对于乡镇长及校长保长，多钻营谋求，在上

则托人关说，或以贿赂，在下则联络朋党，或以威逼利

诱” ［１］２３，以便对基层权力加以控制。 另一方面，解放前

的四川袍哥（即哥老会）势力强大、遍及城乡，乡镇保甲

人员中大部分是袍哥成员，如果乡镇保甲人员不是袍哥

成员，则很难行使权力和推行政令，“汉流哥老力量□伏

社会，四乡遍布，更如川西北无□不□袍，倘若政令不为

当地袍哥头老通过，则可云毫不能推行，甚至大起乱子，
于是土豪、哥老汉流，相互勾结，左右地方官吏，操纵法

令” ［２］８。
同时，保甲、袍哥、豪绅、会门互相勾结，把持地方，

左右地方各项事务，使地方基层的征兵征粮等陷于不公

正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役政的正常推行，并使地方治安

陷于混乱之中。 “据报各县区地方豪绅多藉征抽壮丁之

名作鱼肉乡民之实，在征抽壮丁时，如抽到富有之家，即
出钱雇人顶替，致无赖之徒竟有专藉为人顶替而营利

者，一俟金钱到手，即乘隙潜逃，一次再次乃至数次，形
同恃此为生等情。 查征抽壮丁，严禁豪绅操纵及冒名顶

替，迭经令饬遵行在案，乃经办者多阳奉阴违，强抽充数

及绳索捆解情事仍复层见迭出”⑤。 有的则是保甲、袍
哥、豪绅、会门几位一体，如彭某某既是地主恶霸又是袍

哥大爷，也是双流县金花乡乡长；赵某某是会门大爷、地
主成份；孙某某是会门大爷兼双流县金花乡某保保长⑥。
有的则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勾结，陷害进步人士，贪
污舞弊，抽拉壮丁，贩卖大烟，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群众

痛恨已极。 据成都市民政局民政科 １９５０ 年初对成都保

甲制度的调查采访：保甲组织机构中每保设立肃奸大

队，国防部第二厅还直接派到各保有指导员，监视进步

势力活动；保甲长多是袍哥中的大爷和三爷，其职业多

系商人。 保长是大商人，资本在两千万以上，甲长是中

等商人，资本在几百万元以上，也有小商贩，资本在二十

万元以上，有些则是贩卖毒品的地痞流氓，真正公正人

士很少。 保长的获选，除了用请客送礼的办法贿选外，
还利用地方袍哥势力做自己的后台。 据调查，五保保长

为同声社袍哥组织的副社长，总社长是伊茂林，社址设

东城根街师亮茶园，保长与伊有秘密勾结，伊茂林是国

民党特务稽查处的组长，保长又参加志仁社，与另外一

个袍哥组织新庆公总社发生关系，所以保长除利用袍哥

势力贿选和武力威胁外，并依赖袍哥势力维持统治地

位，所以，解放后群众迫切希望人民政府取消保甲制

度⑦。
此外，国民党败退之际还布置了大量潜伏特务，勾

结各种恶势力，以对抗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们有的与土

匪、乡保甲长、恶霸地主、散兵游勇、会道门等勾结在一

起，成立所谓“川康边区游击总队”、“川康边区挺进

军”、“川西反共救国军”、“中国人民救命军第二总队”、
“川黔湘鄂边区民众救国第三分区第十纵队”等反动武

装组织，使四川各地匪特猖獗。 他们造谣惑众，发动武

装暴乱，杀人放火，抢劫公粮和群众财产，攻打区乡政

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解放军战士和无辜群众，割断电

话线，破坏交通，建立土匪政权⑧［３］４９５－４９６［４］６３７－６３８，给乡村

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由此可见，自 １９３５ 年蒋介石国民党势力入川、尤其

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来，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到四

川解放之初，在四川基层乡村社会，不仅保甲长有着广

泛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且乡绅、袍哥、宗族势力、会道

门等各种势力混杂乡间，尤其是遍及城乡、势力强大的

袍哥团体对四川城乡的影响尤大，加上国民党败退前刻

意布置和安排大批特务潜伏下来，与土匪、乡村保甲长

及反动会道门等勾结在一起，使四川各地匪特猖獗，解
放初期的四川省委、省政府面临着严峻的乡村基层政权

建设形势和任务。 如何对旧乡村权力势力进行利用和

改造，对恶势力进行镇压和消解，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

新权力结构，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当时刚刚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四川面临的既困难又急迫的任务。
（二）建国初中央和四川重构乡村权力的政策

在经济上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政治上消灭

农村的封建势力，建立劳动人民在经济上翻身、政治上

当家作主的新型乡村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乡村社会

的既定目标。 因此，废除保甲制度使国民党原有基层政

权和士绅袍哥权势失去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镇压国民

党特务及乡村恶势力以消除反共势力、巩固革命成果，
实行土地改革以打破旧的乡村社会结构、建立新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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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就成为了中共在四川重构乡村权力的前提条

件。 为此，中国共产党对重构乡村权力提出了自己的理

论及政策。
第一，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变革旧的乡村

权力结构，建立新的乡村政权。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政务

院公布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明确规定：农民协会是农

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它的任务就是“团结雇农、贫
农、中农以及农村一切反封建的分子，遵照人民政府的

政策法令，有步骤地实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保护农民

利益。 组织农民生产，举办农村合作社，发展农业和副

业，改善农民生活。 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提高农民的

政治和文化水平，参加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⑨。 而

对各种敌对势力的打击，必须依法办事，不能乱打、乱
杀、乱捉。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共中央批准华中局《关
于纠正乡村工作干部不良作风的决定》的指示，明确要

求除在华中各省实行外，华东、西北、西南及其他有类似

情况的地方均须注意纠正同类错误，“尤其是乱打、乱
杀、乱捉必须防止及制止，决不能放任”，指示特别要求

“注意教育群众及干部尊重自己的人民政府，遵守自己

政府的法律，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战胜敌人” ［５］４８，５０。
对乡村政权的建立、组织、职能等，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均

通过制定条例、规划，确立明确的制度，发出详细的指

示，统一部署，使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和改造乡村政权、建
立新政权的整个过程都得到上级党组织和政府的精心

指导，使乡村权力结构在有序中改变。 如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四川省政府根据政务院第 ６２ 次政务会议通过的

《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
民政府组织通则》以及中央关于乡的区划标准及编制人

数的通知、西南第一次民政工作会议关于乡及城镇政权

建设的基本精神，并依照四川省实际情况制定的《四川

省人民政府关于乡及城镇政权建设的实施办法 （草

案）》，明确规定了划乡原则、乡的行政范围、乡和村如何

命名，乡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和职权、乡人民代表会议

代表的任期、乡人民政府的组成和职权、乡人民政府委

员会会议周期、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分工、乡人民

政府经费，以及城关区人民政府和城关镇人民政府的组

织、职能⑩等等。
第二，废除保甲制度，使人民民主专政在乡村中扎

下根基。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３ 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

对旧保甲人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明确指出：“保甲制度

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机构，必须废除，保长是国民

党反动政府指派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人民压榨人民

的工具和帮凶，应该受人民的审查，有罪者应受惩

处。” ［６］３５－３６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彻底

废除旧乡保政权建立乡村人民政权的指示》也明确指

出：“保甲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基

层的政治基础，它直接而残酷地压迫着束缚着乡村中的

广大人民，向为人民所深恶痛绝”，要求随减租退押运动

的开展，着手彻底废除旧的乡保政权，取消保甲制度，使
人民民主专政在乡村中扎下根基。

第三，有策略、有准备、有重点地取缔反动会道门。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有关取缔反动

会道门组织的法令。 １２ 月 １５ 日，西南局社会部为执行

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指示，专门通知指出：我西南地区反

动会道门具有强烈的政治活动与一定的社会基础，全区

共有 １６０ 多种会道门，其中破坏性最大、活动最为猖狂、
发展最迅速的为一贯道，是目前反革命利用的一种反动

组织，应该坚决取缔；因为会道门与群众迷信等纠缠在

一起，因之西南局社会部认为取缔工作是长期的，必须

采取有策略、有准备、有重点地稳步进行。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１
日，成都市政府发布的取缔反动组织“一贯道”的布告，
要求“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一贯道组织，不论其名目如

何，均须立即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６］３２０－３２１，１５５－１５６。
第四，形成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以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为最重要机关，建立人民民主的新政

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二条明确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

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普选方法产生之。 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 ［５］４《四川

省人民政府关于乡及城镇政权建设的实施办法（草案）》
也明确规定：乡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乡人民代表大会职

权，“乡人民代表会议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得选举乡

长、副乡长及委员，或决议撤换之”，正式确定了乡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制度作为根本改造乡村权力结构的最

重要机关。
第五，根据农村实际，解决区乡工作的实际问题，建

政要围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中心。 针对全国也包括

四川区乡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五多”，即任务多、会议集

训多、公文报告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问题。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毛泽东在《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

题》一文中特别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

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

的。 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

方法，都必须避免。”对于当时农村中很多乡存在的几十

种委员会和积极分子兼职过多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它
们都是妨碍生产、脱离群众的，“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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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改变” ［７］２７１－２７３。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乡及城镇政

权建设的实施办法（草案）》也明确规定：“划乡应以便

于领导群众，进行生产和行政管理为原则。”

第六，把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发动群众统一起

来，发扬民主，建立贫雇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

新型乡村权力结构。 中共中央批准华中局《关于纠正乡

村工作干部不良作风的决定》的指示，明确强调了把党

的领导同发动群众统一起来以及发扬民主的重要性，要
求把对上级负责、对党负责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要
求“所有群众工作干部均应接受群众的监督，由群众分

别批评或赞同拥护，这样才能把对上级负责，对党负责

与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乡村工作干部必须用民主的

作风去进行活动，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尾巴主义都是错

误而必须纠正的［５］５０－５３。 鉴于各地许多农协会领导成份

不纯、雇贫农未形成领导核心的情况，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川南农协《关于农协如何形成雇贫农领导核心的通

知》要求必须进一步、更好地调整各地的农协领导成份，
逐步减少中农领导比重，洗刷其他一切阶级异己分子，
形成雇贫农的领导核心。

二　 建国初中共重构四川乡村权力结构的实践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总的目标是重构新的乡

村权力结构。 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四川乡村权力

结构的重建，表现为“破”和“立”两个方面。 所谓“破”，
就是打破原有的乡村权力结构。 为此，四川省采取了四

方面措施。
第一，废除国民党原有的基层政权———保甲制度，

对原有保甲人员分别不同情况进行集训和处理。 解放

初期，四川曾一度利用原乡保人员“维持地方秩序，为人

民解放军办差事” ［６］４５。 到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全面

展开时，四川各地就开始采取措施废除保甲制度，在农

村建立乡、村及村民小组，在城市建立段、组基层组织。
从 １９５０ 年下半年开始，四川各级人民政府陆续宣布废

除保甲制度，分别集训和处理旧乡保甲人员，如双流县

于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分上下两期举

办乡保人员管训班，管训旧乡保人员 ３４２ 名，管训后的

处理是扣押 １０３ 名、释放 ２３６ 名、逃跑 ２ 名、自己吊死 １
名。 在此前后，四川各地普遍成立并健全了各级农民

协会，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实行农会代政，使之“成为人

民基层政权的核心支柱”。 至此，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

的保甲制度寿终正寝。
第二，通过土改和划分成份，彻底打破乡村原有乡

绅、会党、宗族等势力控制的乡村权力结构，形成以贫下

中农为主体的乡村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 为了在经济

上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从 １９５０ 年开始到 １９５２

年底，在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尤

其是新解放地区开始有计划、分阶段、有秩序地“废除地

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

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

业化开辟道路” ［５］３３６。 如四川新津县土地改革是在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到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完成的，在土改中，坚决贯彻了依

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的阶级路线，
“没收地主土地 １０６５４０ 亩，征收富农土地 ２４４９７ 亩；没
收耕畜 ３６２ 头，主要农具 １７２２８ 件，小农具 ２０３９７ 件；没
收多余粮食折合大米 ２６５３８９ 斤；没收多余的房屋 ２２７４１
间，家具 １５２２２２ 件” ［８］７２５－７２６。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消
灭了农村封建势力的根基，为彻底改造乡村权力结构奠

定了经济基础、创造了现实条件；同时，通过土地改革和

划分阶级成份，逐渐加强了群众的阶级意识，群众的宗

族观念日渐淡化，彻底打破了乡村原有的乡绅、会党、宗
族等势力统治乡村社会的局面，形成了以贫下中农为主

体的乡村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
第三，通过清匪反霸运动，打击匪特势力。 １９５０ 年

２－４ 月，针对四川多地发生土匪暴乱的实际，根据西南

军区指示精神，温江军分区、璧山军分区和一些土匪暴

动严重的所在县县委分别领导了剿匪斗争，不仅出动人

民解放军参加剿匪战斗、对土匪进行坚决打击，而且开

展广泛的群众工作和强大的政治攻势，进行宣传教育、
分化瓦解敌人，最终顽抗的土匪大多被歼灭、罪大恶极

的匪首被枪决、其余匪众则分首自新，剿匪工作顺利完

成。 加上建国初期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四大运动”的
相互配合，彻底清查了各种反动组织，镇压了一批恶霸

地主、匪特和反动会道门头子，沉重打击了匪特势

力［３］４９６－４９７［４］６３７－６３８［９］１８９。
第四，取缔反动会道门，稳定社会秩序。 针对反动

会道门组织的各种破坏社会秩序活动，四川各地进行了

坚决取缔和打击。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川西公安厅转发

了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有关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

法令和西南局社会部为执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指示，具
体部署了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 正是在中共川西区

党委和成都市委的领导下，成都开展了多渠道、广泛深

入的取缔一贯道斗争。 到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８ 日，成都市收缴

了各种道产道费，有 ２０５５３ 名一贯道道徒声明退道，共
逮捕道首 ３０３ 人、登记自新道首 １１０１ 人，从组织、思想上

基本打垮了一贯道［６］３１９－３３２。 巴县则是在镇压反革命运

动中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巴县人

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责令

反动会道门道首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停止一切活动，
经过登记自首、教育悔过和对顽固不化的骨干分子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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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打击，巴县反动会道门得到彻底肃清［３］４６５－４６６，社会秩

序进一步稳定。
正是有了上述几方面的破，才为建立新的基层乡村

权力结构创造了社会条件。
所谓“立”，就是重构乡村权力结构，为此，中共在四

川采取了四个步骤。
第一步，建立各级农会，以农会代政。 １９５０ 年，四川

各地农民协会已普遍建立并发展迅速。 据《宜宾一区农

民组织情况统计表》统计，当时宜宾一区农民总人口

３６５０１ 人，有 １９９２３ 人（其中贫农 ９５１２ 人、雇农 ３４５２ 人、
中农 ６０１７ 人） 参加了农民协会，占农民人口总数的

５４ ５８％，而且组织了 １６３３ 人的自卫队。 这就是说，宜
宾一区有超过半数的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还组织了以

贫雇农为主体的反封建力量。 另据南充分区地委农会

统计：到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底，有 ３４ 个乡镇、１７ 个乡组织了农

会，“各县农会纷纷成立，在征粮剿匪中都起了不少作

用”。 成都市郊区各乡镇劳动农民经过反夺佃、征收公

粮等工作，觉悟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成

立了 １２ 个农民协会，１９５１ 年又两次奉川西人民行政公

署的指示扩大了郊区区划，合并建立了 １３ 个大乡农协

会与村农协分会，并普遍而多次地召开了农民代表会

议，乡农会的职权就是领导农民进行清匪、反霸、减租、
退押、土地改革等反封建的斗争，彻底摧毁了封建统

治。 总之，四川各地农民协会“发挥了基层政权的作

用，使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很快与群众见面，保证了乡

村中一系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完成，更好地巩固了工农

联盟。 并在一系列的斗争中，提高了农民群众的觉悟程

度，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为乡政权建设工作准备了骨

干”。
第二步，试点建立乡政权。 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农

村的任务转为生产，原由农会代政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

新的形势。 于是，四川各地根据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

的指示精神调整区划，建立乡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或以

农民代表会议加以扩大，代行人民代表会议职权），民主

选举正副乡长及委员，成立乡人民政府。 如重庆市郊区

乡级政权的建立，就是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以第二区石马河乡为

试点，取得经验后，陆续推动与协助各区（县）由点到面

展开的。 据第二至第七区六个区的统计，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前，重庆郊区建立了石马河等 １６ 个乡，其中 １２ 个乡召开

了乡人代会、成立了乡人民政府；在 １９５１ 年共试点建

立了 １１ 个乡镇；到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前，建立了石马河等

２１ 个乡，其中 ２１ 个乡召开了乡人代会、成立了乡人民政

府。 巴县高滩乡也是试点建乡的典范，其建乡工作是

在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底开始进行的。 当时巴县高滩乡是一个

山地乡，其建乡工作：第一步是提高群众觉悟，整理成立

新乡的农协委员会，第二步是划分居民小组和自然村，
第三步是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成立乡人民政府，第四步

是建立乡的各种组织制度。 新乡建立后，再建立乡的各

种组织制度，首先是取消村的各种组织、不设办公室、不
作表报工作，乡政府设乡长、副乡长（兼农协主任）、文
书、财粮办事员各一人，均脱离生产，设乡政府委员九

人，具体分工是民政、生产、财粮、文教卫生、治安保卫

等；又根据各方面工作发展的需要，成立了生产、优抚、
文教卫生、治安保卫、财粮等五个委员会，各种工作委员

会均由有关政府委员兼主任委员，委员有的是政府委员

会邀请的、有的是代表会议上推选的、也有的是按各村

具体需要推出的，均为一系列运动中表现好、为群众所

满意的人，有些是有经验或有专门技能的人，如有经验

的老农和医生等。 在工作制度上，确定了乡代表会议一

个月一次、政府委员会五天一次、各种工作委员会视其

工作性质为隔五天或七天不等召开会议，乡财政也确定

要在每月代表会议上做报告。 高滩乡试点建乡及坚持

乡代表会议制度的成功经验，得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民

政部的高度评价，并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通报全西南，希望各

地建乡时参考。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

又通报了“西康省雅安县蔡龙乡建政试验工作总结报

告”。 正是在试点建乡取得经验后，四川各地开始普遍

建立乡政权。
第三步，普遍建立乡政权。 减租退押胜利结束后，

四川全省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并在土改运动末期群众

得到普遍发动的基础上，广泛建立了以贫雇农为骨干的

乡村民主政权，成立了乡人民政府，选举了村长和农会

会长等。 部分地区召开了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乡人

民政府委员会。 在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署

区合并前后，各地乡村政权建设情况有所不同。 大约在

１９５２ 年，川西三个专署普遍召开了乡人民代表会议，选
举了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川东、川西部分地方作了典型

实验，而川北及川东、川南大部未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
川南、川北大部分地区则以乡农代会代替了乡人代会职

权、选举了乡人民政府，只有川东大部分乡长副乡长还

是委任的。 当时四川各地在乡村组织形式上，一般是乡

下辖村（或代表主任制）、村辖居民小组（川东称邻或

闾）。 川东村一般为乡的派出机关，设正副村长（或主

任），还设农协分会主席和生产、武装、青年、妇女等委

员，川西村还有公产、建设、优抚、自治等委员，这种组织

类似于华北的行政村。 川南、川北的乡村都曾划小，川
南每乡平均 ４０００ 人、川北每乡平均 ５０００ 人；川东、川西

则保持旧乡范围基本未动，每乡超出 ５０００ 人，到 １ 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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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到 ３ 万人的。 所以，四川当时乡的范围存在或者

过大、或者过小的情况。 据川西区 ７９９ 个乡统计，人口

在 １ 万以上的占 ５０％多，而川南很多乡不到 ４０００ 人。
当时西南区第一次民政工作会议认为，“太大太小都不

便于人民行使政权”。 当时四川各地成立的乡人民政

府，一般内分民政、财粮、文教、生产、武装等部门，每部

门设委员（川南、川北）或委员会（川东、川西）。 脱离生

产的乡政府干部，川西为 ７－９ 个，川南为 ３ 个半，川东是

４ 个，川北是 ４ 个半。 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

署也分别在各个城市及郊区建立了基层组织：中等城市

郊区，普遍设区辖乡，下设村（代表主任），再下设组。 在

四川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政权。 川南

成立了三个县民族联合政府，峨边二区、马边三区还筹

备成立了民族联合区人民政府，峨边共慈乡、共安乡成

立了两个乡民族自治政府，另有六哑乡民族自治政府也

筹备成立；川西成立的民族政权较多，其中有六个县民

族联合政府、两个县民族自治政府，十二个区民族联合

政府、五个区民族自治政府，十九个乡民族联合政府、十
四个乡民族自治政府；川北成立了平武藏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并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召开了木坐藏族代表会，建
立了木坐乡民族自治政府。 由于川东、川南、川西、川
北四个行政区的作法不尽一致、工作开展也不平衡，四
川各地乡村政权建设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大部分的乡未建立正规的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

表会议制度，有的乡只选了正副乡长而委员不齐，乡人

民政府下面的组织庞杂、机构设立也极不一致，没有实

行明确的分工，造成会议多、干部兼职多，严重影响了群

众和干部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
第四步，建立健全乡政权工作制度，加强乡政权战

斗力。 土地改革结束后，四川各地又进一步深入发动群

众，调整和改造了某些不纯的基层组织，整顿了乡人民

政府的组织机构，贫雇农真正掌握了领导权，巩固了乡

村基层政权。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

乡及城镇政权建设的实施办法（草案）》颁发后，依据中

央、西南区和四川省政府的精神，１９５２ 年冬到 １９５３ 年

春，四川各地结合土改复查，调整了乡的区划，整顿了乡

人民政府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乡政权的工作制度，
加强了乡政权的战斗力，保障了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和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如成都市郊区各乡在土改复

查的同时，对乡村政权组织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各乡、镇展开和完成了土改复查工作，设立了茶店

子镇人民政府，同时在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上，改选正

副乡长、乡政府委员，并对原有工作委员会进行调整，成
立了生产建设（场镇设市场管理委员会）、拥军优属、文

教卫生、治安保卫、调解五个委员会，将居民组缩小为 ２０
户，村仍以代表主任制进行工作。 比如成都市第六区就

在土改复查建政时，在原有 ７ 乡 １ 场的基础上，又在老

西门外建立了茶店子镇，一共有 ７ 乡 １ 场 １ 镇，各乡均在

政府委员会下成立 ５ 大委员会（场镇另设市场管理委员

会），订立了定期汇报会议制度，并及时检查工作，提高

了工作效率，结束了乡政府的混乱现象。 巴县划乡建

政的工作是在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全面开始、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底

基本结束，乡普遍召开了乡人民代表会议，讨论了以生

产为中心的议题，全县原有 １４ 个区 ６７ 个乡镇，经过建政

工作，共建了 １１５ 个乡、２ 个镇。 通过建政，教育了干部，
提高了群众觉悟及生产热情，树立了民主作风和当家作

主的思想，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纯洁和巩固

了基层政权组织，解决了干部兼职过多而影响生产的问

题，并纠正了过去农村组织多、机构多、头绪多等混乱现

象，使工作走上了正轨。 到 １９５３ 年，四川省（包括重庆

市） 有 ６１６９６７５３ 人， 其中有城镇 ４７８ 个、 城镇人口

５１０５６３４ 人，乡 １０７７２ 个、乡村人口 ５６５９１１１９。 四川各

地乡村政权建立后，完全行使了基层政权的职能，其职

能涵盖了武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生产生活等各个

方面。
三　 建国初中共重构四川乡村权力结构的成效

第一，实现了执政党、政府与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
在重构四川乡村权力结构的过程中，既遵照中国共产党

和政府制定的政策条例、规划、指示，又关心群众切身利

益，坚持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充分发扬民主，
实现了执政党、政府与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 中共是把

基层建政工作与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

结合起来。 一方面，提高和保障了绝大多数农民尤其是

贫雇农的经济利益。 如简阳县十五区（龙泉区）、十四区

（洛带）所辖各乡经过土改，贫雇农占有土地总面积的比

例为 ５４ ４３％，比土改前增长 ２０１ ７７％；中农占 ２８ ２％，
比土改前增长 ７９ ７３％ ［９］１９０。 四川新津县土地改革中，
地主赔偿农民损失及依法判处罚款约合大米 ３４６ ２３ 万

斤，其中 ２７２ ９５ 万斤分配给了雇贫农［８］７２６。 另一方面，
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保证了党和国家方针政

策的贯彻落实及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
如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９ 日及 １０ 月 ２７ 日，江北县 ８ 个区公所、
５８ 个乡、６０３ 个村曾分别召开两次会议，贯彻和推动各

项政策及工作：①为抗美援朝捐献武器并超额完成捐献

计划，②推动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③组织中苏友好协

会，④初步开展乡镇一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工作。 通

过这些会议充分发扬民主，使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更加密

切起来，同时人民受到民主生活的教育，主人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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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感逐渐提高。 再如巴县高滩乡把要讨论的中心

议题及乡的一切中心工作与群众要求都提上代表会议

讨论并作出决议，比如从一月的春耕生产到七、八月的

秋收，无论插秧、蓐秧、施肥、积肥、撘谷、选种、犁田、耕
田、搞副业、搞互助组等均在会议上进行讨论并作出明

确决议，对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严重旱象，乡人民政府提出了召

开代表会议来解决防旱问题，经群众广泛酝酿和反复讨

论，各居民组都通过代表把意见办法甚至所订的小组计

划带到代表会议上去讨论，所以很快就集中了群众意见

并作出明确决议，再到群众中去执行。 １９５３ 年，成都

在实行选举的过程中，不仅对选民进行民主教育及政策

宣传，使选民政治觉悟大为提高，而且充分发扬民主，解
决选民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如设立托儿站、采取分批轮

流参选等办法，保证选民能够充分行使权利，因此，成都

各区参选人数平均达到 ９３ ２７％，区乡代表得票平均达

到 ９５％以上。
第二，建立健全了乡村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

度和政府机构。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规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由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的制度，四川各地在建立乡村政权

时，大多通过召开乡村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乡

村政府机构。 如巴县高滩乡试点建乡，正是先召开农民

代表会议、成立乡人民政府，后确定和坚持乡代表会议

制度，并被作为各地建乡时的参考。 成都郊区各乡人民

代表会议是 １９５１ 年土改后将原乡农民协会加以扩大而

普遍召开的，并且一开始就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

权，选举乡长、乡政府委员。 成都市的区、乡基层普选在

１９５３ 年完成后，郊区的 ３６ 个乡即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会议上选举了郊区区人民代表、
正副乡长、乡政府委员，此后多数乡都能按月或两月召

开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贯彻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决议、领导生产、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及解决执行其他

重大中心工作。 当时四川各乡镇一般设正副乡（镇）
长、民政、文教、生产、青年、妇女、武装干事、文书（兼财

粮）各 １ 人［９］１８７。
第三，广泛建立了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乡村民主政

权，实现了对乡村权力结构的根本改造和重新建构。 在

四川乡村民主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都注重农民

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对农民积极分子的发现与教育培养，
提高农民的觉悟，树立农协的威信，逐渐地削弱农村中

的封建势力，建立农民的优势地位。 据档案资料记载：
川东璧山区行政专员公署及下属各县于 １９５０ 年都召开

了一次农民代表会议，区召开了三次以上，有的乡也召

开了一次，有 ３１２４３ 名农民代表参加了各级农民代表会

议，专署和各县还办了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训练了

１２３３３ 名农民积极分子，经过教育培养的这些农民骨干

分子对发动农民群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的乡村农民

已占了优势，几千年来农村封建阶级关系正发生巨大的

改变。 江津县原有 １３ 个区、６８ 个乡镇、９０３ 个保，在乡

村政权未经改造前，一般都直接或间接地操在地主、恶
霸、土匪、特务及这些封建统治者的代理人手里，经过一

年时间启发群众，又通过各种中心运动结合建政工作，
彻底地废除了保甲制度，村级政权由原来的封建统治阶

级手里转移到贫雇农为领导的农民手里，城市则由封建

把头、地主劣绅的手里逐渐转移到各界劳动人民手里，
在农村已有 ８４８ 个村、４４ 个段建立了由贫雇农当家的村

政权。 从群众对乡干部的评价来看，巴县第六区仰山

乡和冠山乡的大多数干部，工作积极肯干（或能干），能
联系群众。 从乡干部身份构成来看，到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巴县第二、三、六区每区两个乡的干部中，贫雇农和其他

贫苦人民身份的乡干部占大多数，且有相当部分乡干部

已是党团员，形成了贫雇农为主体的乡村权力结构；巴
县建乡后经批准的乡级干部有 ２２０ 人，其中出身贫农

１３９ 人、中农 ６５ 人、雇农 ２ 人、其它 １４ 人，个人成份农民

１６６ 人、学生 １７ 人、工人 １８ 人、其它 １９ 人；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和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间，简阳县几个乡的乡村干部中，朝气蓬

勃的年轻干部居多，男性占绝对多数、女性参政比例不

高，多数有一定的文化、不识字的文盲有一些，村干部中

贫雇农占 ６５％以上、中农占 １ ／ ３ 强，乡干部中贫农占

８０％－９０％、中农只占 １０％－２０％，地主富农已完全退出

乡村政权，党团员已占相当比例，贫雇农当家作主的乡

村权力结构完全确立。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旧乡村权力势力进行

利用和改造，对恶势力进行废除和镇压，尤其是在减租

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的基础上，中共赢得了

农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很快改造了原有的乡村社会，
为乡村权力的重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四川各地

即在废除保甲制度的基础上，推翻了地主恶霸所掌握的

乡保基层政权，逐步建立、整顿和巩固基层乡村人民民

主政权。 四川乡村权力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
来由国民党、各地方势力和保甲长、乡绅、袍哥、宗族势

力等构成的乡村权力结构解体，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乡村

民主政权广泛建立，实现了对乡村权力结构的根本改造

和重新建构，四川乡村社会进入新的治理与发展时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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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基层政权建设的个案研究主要有：侯松涛《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的建构———山东省剡城县个案研究》（《党史研究与教

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陈益元《１９４９－１９５７ 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的研究》 （《吉
首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范连生《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政治的重建与整合———以黔东南地区为例》（《福建论

坛》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以及张一平、尚红娟《权威、秩序与治理转型———建国初期苏南农村基层政权讨论》（《江南大学学报（人
文社科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李春峰《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政权研究》（《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则粗略说明了

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立的前提条件、过程和经验，比较笼统。
②１９４９ 年 ６ 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四川当时地域以及紧密相连的西康划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署区以及西康省、

中央直辖的重庆市。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合并四川四区，８ 月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区撤销，９ 月 １ 日合并后的

四川省诞生。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重庆改中央直辖为四川省辖。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按照全国人大的决议，四川、西康两省合并为四

川省。 本文所指的四川，即是 １９５５ 年合并后的大四川。
③《新都、金堂、广汉、什邡、德阳、罗江、绵阳、三台、中江、彰明、江油、绵竹县政民情报告》，因文中提到自（民国）三十三年起要

怎样，所以估计大约调查时间为 １９４３ 年。 四川省档案馆：历史资料综合类，卷号 １ ／ ３０ ／ ３。
④《新津县永商乡造呈各保当选正副保长姓名清册（１９４５ 年）》，第 ２７⁃３１ 页，新津县档案馆：新津县政府民政科（第一科），归档

号 １７７。
⑤《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四川省政府案奉委员长行营战昭字第 １４６５８ 号俭代电训令新津县县政府》，新津县档案馆：新津县政府兵

役科，归档号 ２２６。
⑥《双流县第一区中心镇第五居民委员会匪首特务恶霸地主反动会门头子调查统计表》，双流县档案馆：案卷号 ９９⁃１９５１⁃２（三）。
⑦《成都市民政局民政科 １９５０ 年工作总结》，成都市档案馆：案卷号 ８５⁃１⁃４。
⑧《温江匪情》，双流县档案馆：案卷号 ７⁃１⁃７。
⑨《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四川省档案馆：建北 １⁃１３７。
⑩《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乡及城镇政权建设的实施办法（草案）》，四川省档案馆：建川 ０４４⁃１⁃３１。
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彻底废除旧乡保政权建立乡村人民政权的指示》，四川省档案馆：建北 ５⁃３４。
川南农协《关于农协如何形成雇贫农领导核心的通知（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川南区农民协会编印《川南农民》，内部资料。
《双流县乡保人员训练班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双流县档案馆：卷号 １２３⁃１９５１⁃１（五）。
四川省人民政府政法办公室民政组《四川省两年零八个月来的民政工作概况（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四川省档案馆：建川 ０４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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